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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41防空疏散宣導資料(291294_10760009722_1_ATTACH1.doc)

主旨：北部地區訂於107年6月4日（星期一）13時30分至14時，

舉行「107年軍民聯合防空（萬安41號）演習」，敬請公告

周知並協助於所屬電子看板插播宣導稿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07年3月26日府兵管字第10730366900號函頒「臺

北市107年軍民聯合防空(萬安41號)演習執行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請本府各機關於演習實施7日前，密集利用地方大眾傳播

媒體與看板、網路、宣傳車、村里廣播站等文宣作為，公

告演習實施日期與警報發放時間，俾使民眾瞭解演練內容

暨擴大文宣執行成效。

三、播放內容： 「臺北市107年軍民聯合防空(萬安41號)演習

訂於6月4日（星期一）13時30分至14時實施，演習警報發

放後，人車請遵守軍、警及民防人員疏導或就地疏散避難

，高鐵、鐵路、捷運及高速公路車輛正常行駛，班機正常

起降，請民眾注意報導，配合演練。」

四、請本府產業發展局於演習當日，協請各百貨業者內部加強

5

教育局 1070514

*AEAA10734546200*



72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廣播宣導。

五、本次演習宣導成效，將納入萬安41號演習綜合評鑑考評項

目，請本府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彙整所屬宣導成果於6月3

0日前，將宣導成果(電子檔或光碟)免備文逕送兵役局彙

整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區公所(臺北市政府兵役局除外)

副本： 2018-05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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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兵役局代決）


